
   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5年度托育人員訓練班 招生簡章  

     

一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社會局        

協辦單位：社團法人台灣社區實踐協會、萬華國中、萬華社區大學 

辦理單位：中華民國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會 

二、參加資格：  

(一) 補助對象:設籍或居住於本市，結訓後次月底前年滿 20歲，及符合以下其一情形: 

   1.單親家庭 

   2.弱勢家庭: (1)中低收入戶  (2)低收入戶   (3)特殊境遇家庭  

               (4)高風險家庭  (5)家有未滿 2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 

(二)自費:不限制 

三、人     數: 

(一)補助班:以 35人為限，最低 25人才開班。若未額滿，主管機關開放其他需要之對象。 

    (二)自費班:為增進充分資源共用，開放自費民眾參與，惟不得超過參與總人數之 15%。 

四、費用:  

    (一)補助對象:學費全額補助，惟錄取時收取保證金 500元，符合結業資格者全額退費。 

    (二)自    費:依照臺北市政府收費標準 8,000元。 

五、上課時間：  

  105年 08月 02日至 105年 08月 23日(每週一至五)，時間自 08:30至 17:20 

            (以主管機關核准為主) 

六、上課地點： 

  1.地    點：臺北市萬華國中(社區大學教室) 

  2.住    址：108台北市萬華區西藏路 201號 

    3.交通路線： 

        *捷運:板南線-龍山寺站(沿西園路步行至西藏路後左轉約 200公尺，約 10-15分鐘） 

         *火車:萬華車站（沿萬大路步行至西藏路後右轉約 100公尺，時間約 5－10分鐘）. 

        *公車 604、673、985     

七、報名資訊: 

   (ㄧ)報名方式:補助對象 

     1.第一階段:採書面報名至 105年 7月 15日止，以完成繳交資料符合參加資格為錄取順 

               序，若資格審查符合超過 35人，則需辦理第二階段公開抽籤。繳交資料: 

                  (1)報名表(附件 1)。 

    (2)身分證影本 (正反面)（黏貼於報名表上） 

    (3)ㄧ或二吋相片ㄧ張(黏貼於報名表上） 

    (4)補助身分佐證文件  

 2.第二階段:公開抽籤:需要時再通知擇期辦理。  

八、聯絡方式: 

洽詢電話：(02）2266-5151,0963-807-897 張秘書 

FACEBOOK：www.facebook.com/ycwababycare 
(搜尋中華民國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會 ) 

LINE：ycwa1983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結訓後可取得保母結業證書及報考證照資格 

http://www.facebook.com/ycwababycare
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背面 

九、上課內容: 

 「兒童及少年福利服務及法規導論」、「嬰幼兒發展」、「親職教育與社會資源運用」、「托

育服務概論與專業倫理」、「嬰幼兒環境規劃及活動設計」、「嬰幼兒健康照護」、「嬰幼

兒照護技術」等七大項目，計 7學分及「性別平等法」2小時、共計 128小時課程內容。 

 

十、考核與結訓： 

     (ㄧ)課程成績考核：參訓人員出席率達下列標準，得參加成績考核，經考核及格者，授

予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結業訓練證書：  

              1.該專業訓練課程名稱(單科)出席率達三分之二以上。 

              2.該專業訓練課程(總時數)出席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。 

              3.該課程名稱實習課程(術科)出席率達百分之百。 

      (二)學科及術科成績以 60分為及格標準。 

 

十一、保證金繳款： 

   待確定錄取需於指定日前完成繳費： 

      (ㄧ)匯款帳號  

       銀  行:國泰世華商業銀行（學府分行）    銀行代號:013 

       戶  名:中華民國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會黃明發 

       帳  號: 225-035-003-101 

         (匯款請註明繳費學員姓名；若 ATM轉帳請來電 02-2266-5151告知轉帳卡片後 5碼) 

   （二）請於期限內繳費完畢，否則視同放棄。 

 

 十二、其他注意事項： 

      1.訓練期間不得請他人代為上課或代為簽到/退經查證屬實者，取消結業資格，亦不得 

        要求退保證金。 

      2.請假不分假別(病假、事假、喪假、婚假)皆列入請假時數。 

       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此課程由臺北市政府社會局福利支持性服務補助辦理* 

 

 



    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委託辦理 105年度托育人員訓練班 報名表        

訓練單位：中華民國青少年兒童福利學會                

     訓練期間：105年 08月 02日至 105年 08月 23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編號:          

   姓     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   

 

 

照片黏貼處 

(1或 2吋) 

身分證字號 
 

出生日期 
   年   月   日 性別 □ 男 □女 

   身     份 

(檢附相關文件) 

□單親家庭   

□弱勢家庭: 

    1.□中低收入戶     2.□低收入戶   

    3.□特殊境遇家庭   4.□高風險家庭 

    5.□家有未滿2歲之發展遲緩或身心障礙幼兒 

□其它: 

通訊地址 □同身分證        市(縣)          區(市)(鄉)(鎮)(村)          

        里   鄰         路   段   巷   弄   號    樓          

學    歷 □無 □國小  □國中  □高中職  □專科  □大學  □碩士以上 

聯絡電話 
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 

E-mail(無者不用填) 
 Line 

ID 

□無 □ 

緊急聯絡人 
 電話  關係  

聯絡人地址     市(縣)        區(市)(鄉)(鎮)(村)          里   鄰         路   

段   巷   弄   號    樓 

如何得知報名訊息 □1親友介紹 □2宣傳單 □3里長宣傳 □4網路□5其他           

曾受職業訓練名稱 □無   □有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身分證影本粘貼處 

(正面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身分證影本粘貼處 

(反面) 

 

 

 



 

 

 


